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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99.12.2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222840 號函核定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100.07.28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00126861 號函核定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101.01.16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08752 號函核定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101.07.04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123246 號函核定 

101.08.10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10151159 號函核定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102.08.01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7154 號函核定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103.06.23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30092653 號函核定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4.06.30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40081994 號函核定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5.06.16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50079585 號函核定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暨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 三 條 本大學秉承本校之教育宗旨及理念，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之人
才，致力學術研究及社會服務，以促進國家發展。 

第 二 章 組織 

第 四 條 本大學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承辦日常事務及會議紀
錄。 

第 五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大學。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並得設跨系、所或院之學位
學程： 

一、理學院 

（一）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物理學系（分物理組、光電與材料科學組）（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化學系（分化學組、材料化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心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 
（六）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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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學院 

（一）化學工程學系（分綠能製程組、生化工程組、材料工程

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薄膜材料與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七）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商學院 

（一）企業管理學系（分服務業管理組、高科技業管理組、工

商管理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會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六）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國際商學碩士學位學程 
四、設計學院 

（一）建築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分建築

組、文化資產組） 
（二）室內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商業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景觀學系（含碩士班） 
（五）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六）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一）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二）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三）應用華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四）宗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七）師資培育中心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一）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分工程組、管理組）（含碩士班、

國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資訊科技與雲端運算國際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國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六）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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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學院 

（一）財經法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前項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暨學院學士班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奉教育部核准得於夜間開班上課。 

各學院得設研究中心，以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得置副院長一人，協助院務，並置

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各學系（所）置主任一人，辦理系（所）務，並置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 

各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班得置主任一人，綜理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

班業務。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宜，並置秘書

一人；下設招生服務中心、課務與註冊

組、學生學習發展中心及教師教學發展中

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

職員若干人。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

導組、實習及就業輔導組、衛生保健組、

諮商中心、境外學生暨住宿服務組及服務

學習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任）

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三、總務處      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宜，並置秘書

一人；下設事務組、出納組、採購保管組

及營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 

四、研究發展處    置研究發展長一人，掌理研究發展事宜，

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校務發展組及研究推

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並

得依需要設若干全校性研究中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置國際長一人，掌理國際暨兩岸相關業

務，另置秘書一人；下得設國際事務組及

兩岸交流組，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負責相關業務。 

六、圖書館      置館長一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採訪編

目組、讀者服務組及系統資訊組，各置組

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負責蒐集教學研究

資料及提供圖書資訊服務等事宜。 

七、秘書室      置主任秘書一人，並置秘書及職員若干

人，辦理秘書事務；下設公共事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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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組及藝術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

（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八、校牧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校牧（由教師兼任之）

及職員若干人，負責宗教相關事宜。 

九、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一人，下設歲計組及審核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辦理歲

計、會計、統計及相關事務。 

十、人事室      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辦理人事相關

事務。 

十一、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掌理體育事務，並置體育教

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體育教學組及

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負責相關事務。 

十二、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

職員若干人，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並協助輔導學生等相關事務。 

十三、電子計算機中心 置中心主任一人，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

資訊服務組及校務資訊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職員若干人，負責支援與電子計算機

有關之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相關事宜。 

十四、推廣教育處    置推廣教育長一人，並置秘書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綜理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下設華

語文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辦理華語文推廣事宜。 

十五、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置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長一人，下

設校友服務中心及資源發展中心，各中心

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校友服

務、募款等相關業務。 

十六、產學營運總中心  置中心執行長及副執行長各一人，另置秘

書一人；下設創新育成中心及產學經營暨

專利技轉中心，各置主任一人，並置職員

若干人，綜理產學合作等業務。 

十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

任；下設環安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負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事務。 

十八、校務研究暨評鑑中心  置中心主任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辦理評鑑與校務研究項目等相關業務。 

本大學因校務發展之需要，以上所列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

規模、業務繁重基準，得置副主管一人，輔佐主管推動業務。 

第 八 條 本大學設附設幼兒園，負責幼兒教育及教學實習等事宜。其設立辦

法另訂之。 

第 九 條 本大學組織之增減或變更，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及教

育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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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 十 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學術與

行政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教師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前述其他人員之總數，其中教授、副教授

之代表人數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之

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

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及產生方式，於本大學校務會議章程另訂之。 

第 十一 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研究發展等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 十二 條 (刪除) 

第 十三 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

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 十四 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

主任、圖書館館長、校牧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有關教

學之單位主管及全校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議決有關教務重要事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

學生列席。 

本會議下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十五 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系系主任、校牧室主任、學務處各組組長、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一人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其中學生代表成員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十分之一，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議決有關學

生事務之重要事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列席。其實施規

則另訂之。 

第 十六 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各學院院長、系（所）主任、會計

主任及全校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之，總務長為主席，每學年至少開會

一次，議決有關總務重要事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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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校長、副校長、研究發展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主任秘書、校務研究暨評鑑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教

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學生代表不得少於十分之一。校

長為主席，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擬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本會議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之。 

第 十八 條 本大學設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一人，學生事務長及

諮商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推選教師代表各二人、全校學生

代表三人，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教師擔任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議決有關學生重大獎懲事宜。會議時應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列席。

其獎懲辦法另訂之。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由教師代表及

學生代表組成之，處理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申訴事件，以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其辦法另訂之。 

第 二十 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各系（所）主任及該學院教師

代表組成，院長為主席，議決全院發展計劃、教學、研究、推廣教

育及其他有關院務重要事項。本會議得邀請學生代表列席。各學院

設行政會議，由院長、各系（所）主任組成，院長為主席，討論該

院重要行政事項。 

各系（所）設系（所）務會議，由該系（所）教師組成，系（所）

主任為主席，議決全系（所）發展計畫、教學、研究、推廣教育及

其他有關系（所）務事項。 

各學位學程設學位學程事務會議，由參與該學位學程教師組成，學

位學程主任為主席，議決有關學位學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及推

廣教育事務等事項。 

各系（所）務會議及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得邀請學生代表列席。 

各系（所）務會議規則由該系（所）務會議訂定後送院長核備；各

院務會議規則由該院務會議訂定後送校長核備。 

體育室比照系（所）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評鑑、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各級教評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教評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各院教評會設置

辦法，經校教評會核定後實施；各系(所、中心)教評會設置辦法，

經各該院教評會核定後實施。 

體育室比照系（所、中心）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

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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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職員之聘任、升等、考核及資

遣等事宜，其組織及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職員暨工友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教師及

行政人員代表組成之，負責評議有關職員暨工友之停聘、解聘及其

他決定不服之申訴。其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預算審議委員會，審議本校預算編列之重點並提報校務會

議。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廿一人，委員任期一

之一 年，得連任，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四 章 主管產生辦法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並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聘任之。校長遴選辦法由董事會訂定之。 

校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最多以續聘兩任為限。 

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校長因故無法視事時，由副校長一人代理之，副校長均不能視事

時，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依序代理至校長恢復視事止。 

校長因故辭職或出缺時，由董事會指定副校長一人代理其職務至新

任校長產生到任。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一至二位副校長由校長自本校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三年以上

之教授中提名，其餘一位副校長，得自校內、外具學識涵養之專業

人才中提名，送董事會同意後，由校長聘任之。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圖書館館長、

主任秘書、校牧室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及其他增設之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任之。 

體育室主任由校長徵詢該單位教師意見後聘任副教授以上之體育

教師兼任之。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須由教授兼任；總務長、主任秘

書、圖書館館長及其他一級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係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聘任，必要時得由助理

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

聘之。 

各單位之副主管及下設組（中心）之組長（主任），由主管提請校

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依本條第一、二項聘任由教師兼任之各行政主管，任期三年，期滿

得連任，任期配合校長任期。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院長須具教授資格，經院長遴選委員會依該院之遴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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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二至三人，由校長選聘之；院長遴選委員會由九至十七人組

成，副校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校長選聘之委員人數（含召集

人）不多於二分之一，其餘委員由該院推選之。遴選辦法由各院訂

定，送校長核備後實施。 

前項由該院推選之委員，應由院內各系（所）務會議推選資深教授

（副教授）一名，其餘由院務會議推選院內資深教授（副教授）擔

任之；由校長選聘之委員得包含院外教授或學術界人士，其名額不

超過遴選委員總額之四分之一。 

院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期，續聘前，由副校長組成小組，於

任期屆滿前六個月評估完成有關院長推動院務之成效，彙整後送請

校長參考。其續聘相關事宜於第一項遴選辦法規定之。 

新設學院之院長由副校長徵詢相關系（所）教師意見後，推薦二至

三人由校長擇聘之。 

新任院長如非本校專任教師，其教師評審程序由校長逕送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聘為與其學術專長相近學系之專任教

師。 

副院長人選由院長推薦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之。 

院長、副院長於聘期內有不適任之情事，校長得指定副校長一人成

立評估小組辦理調查，經評估小組過半數成員之同意及校長核可

後，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並由校長指定教授一人代理院

長或副教授以上一人代理副院長，至新任院長、副院長就任時為止。 

第二十九之 各學院符合下列各款基準之一，並視學院產學、建教合作及拓展對 
ㄧ條 外關係之規模，得置副院長： 

一、學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等總數在五個單位以上者。 

二、學院學生總人數在二仟人以上者。 

三、學院所屬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總人數合計在七十人以上者。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系（所、中心、室）主任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各系（所、

中心、室）務會議依推舉辦法推舉二至三人，經院長推薦，由校長

聘任之。推舉辦法由各系（所、中心、室）務會議訂定，經院長送

校長核備後實施。 

系（所、中心、室）主任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兩任。續聘前，由

院長召集該系（所、中心、室）教師舉行會議，於任期屆滿前四個

月評估其推動系（所、中心、室）務之成效，會同院長之評估意見，

送請校長參考。 

新設之系（所、中心、室）主任，由院長推薦，送請校長聘任之。 

新任系（所、中心、室）主任如非本校專任教師，其教師評審程序

由校長逕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聘為該學系

之專任教師。 

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班主任由所屬相關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

教師二至三人，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兩任。續聘

前由相關學院院長提供評估意見，送請校長同意聘兼之。 

系(所、中心、室)主任於聘期內有不適任之情事，校長得指定院長

成立評估小組辦理調查，經評估小組過半數成員之同意及校長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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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並由校長指定教授或副教授一

人代理系(所、中心、室)主任，至新任系(所、中心、室)主任就任

時為止，但不得逾一年。 

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班主任於聘期內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陳

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第 五 章 教職員之任免及申訴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教職員含教師、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職員及助教，其

任免及申訴應本公平、公正及公開之原則。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從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等工作。 

本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 

本大學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 

本大學得延聘助教協助教學、研究及行政等工作。 

前述各學術人員（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研究人員及助教）

之相關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前條所列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及資遣原

因認定等事宜，由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各依相關辦法

評審之。 

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

定，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所）務會議之

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第三十三條 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建立教

之一 師評鑑制度，做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 

   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職員之職責為支援學校之行政及技術性工作，其分級、任

免、敘薪、考核、升遷、獎懲等相關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組織規程第六條及第七條各單位所置職員除已列之職員外，包括

專門委員、編審、專員、組員、辦事員、書記、輔導員、技正、技

士、技佐、醫師、護理師及護士等人員，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

須報董事會及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教職員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及其他不服之申訴，分由本大

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之。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之教職員退休、撫卹及資遣依本大學之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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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辦法辦理。其辦法另訂之。 

第 六 章 學生權利與義務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學生資格之取得與消失由本大學學則規定之。學則另訂並報

教育部核備後施行。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學生得設立下列學生團體，並需聘請教師輔導之。 

一、學生自治組織（校學生會、系學生會等）。 

二、學生社團。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增進教育效果，由大學生及研究生經

民主程序組成學生會，處理有關學生生活及權益之相關事項，並選

派代表出、列席相關之會議。學生皆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

向學生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輔導學生成立自

治組織之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社團，從事課外活動。其

相關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團體或其成員未經授權，不得代表學校、全體學生或該

團體；未經學校同意參與校外活動，應自負其責任。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各學生團體之經費來源為： 

一、學校補助之經費。 

二、會員繳納之會費。 

三、其他收入。 

前項經費之申請及運用，得由學生事務處審議及稽核。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為保護學生權益，由相關學生團體推選代表出、列席校務會

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總務會議、院務會議、系（所）務

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學生申訴委員會等；出、列席代表人數由

各會議組織章程或會議規則另訂之。 

各學生出、列席代表產生方式由學生會訂定，經學生議會通過，送

學生事務處核備。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

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本規程所稱之章程及要點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

行。 

第四十七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